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2011年应届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方案
根据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教育部、财政部下发的《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征集工作的通知》（参动［2009］6号）文件精神，贯彻落实省教育厅2011年黑龙江省应届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我院2011年预征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以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加强军队质量建设的重要指示为指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征兵工作条例》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为依据，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切实做好应届毕业生入伍预征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确保我院预征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圆满完成。
二、组织领导

为进一步做好应届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成立学院2011届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志强

副组长：常  顺

成  员：王  岩  王丽敏  李宏伟  王  伟  魏为民  毛洪顺
蔡长霞  刘恒学  李海军  贾晓芳  胡  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

办公室主任：常  顺

副  主  任: 梁大卓 

成      员: 李  勇  刘佳佳  刘克丹  王红兴  李亚丽  

宋  辞  张隽姝  郭丽莉  徐晓毅
三、征集对象

2011年毕业的男性应届毕业生，2011年女兵征集工作预计将于9月底开始。

四、预征程序
网上报名阶段：4月12日至7月12日，符合征集条件的学生登陆预征报名系统http://zbbm.chsi.com.cn，在线填写、打印《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和《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

初检初审阶段：7月底前，网报通过的学生参加当地县级兵役机关会同高校组织的政治初审和身体初检，合格的确定预征对象

复审应征阶段：10月底前，确定为预征对象的学生到生源地县兵役机关报名应征，应征时提交《预征登记表》、《补偿代偿申请表》。

审批定兵阶段：12月底前，优先批准体检、政审合格的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入伍。

补偿代偿阶段：已批准入伍的应届毕业将《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及《补偿代偿申请表》到县级资助中心盖章后送至学院学工处，学工处复核后汇总报教育厅财审处。
四、优惠政策

1、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可以优先报名应征、优先身体初检、优先政治审查、优先审批定兵。

2、对所有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标准按每人每学年最高不超过6000元执行。高于6000元的，按照6000元实行补偿或代偿；低于6000元的，按照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本息两者就高的原则，实行补偿和代偿。

3、服义务兵役期间，在选取士官、考军校、安排到军队技术岗位等方面优先。

4、服义务兵役退役后（下同）参加政法院校为基层公检法定向岗位招生考试时，优先录取。

5、退役后报考硕士研究生初试总分加10分；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退役后免试推荐入读硕士研究生。

6、退役后可以根据需要参照应届高校毕业生办理就业报到手续。在退役一年内，通过自主择业方式落实工作，视同应届毕业生办理报到手续、户档随迁，教育系统为其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
五、各部门职责
1、学生工作处：要做好宣传工作，对预征兵工作流程进行督查和指导；审核并校正报名学生学费及贷款信息；做好应征入伍服兵役学生的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工作；

2、招生就业处：协助学生工作处做好毕业生预征宣传工作；及时掌握报名数据，统计就业数据；

3、财审处：会同学生工作处审核并校正预征对象学费及国家助学贷款信息；

4、保卫处：会同各系对报名学生进行初检初审工作；

5、各系：对学生进行相关政策、优惠条件等的宣传工作；组织学生网上报名；做好学生政审工作；做好相关信息通知和学生联系工作。

六、工作要求
1、各系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在近期把预征兵工作列入重要日程，充分认识到高校毕业生预征工作，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本着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要把预征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要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征兵质量，圆满完成预征兵任务。

2、各系要全力做好预征兵大学生的宣传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宣传动员结合起来，采取各种方式对大学生进行预征兵工作的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多媒体、互联网、宣传栏、校园广播等宣传工具及各种宣传手段，宣传大学生的预征兵工作，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努力做到让每一名大学生都知道征兵工作和相关文件精神，调动大学生的应征热情。

3、认真细致组织网上报名。各系要组织、帮助学生填写并认真审核确认毕业生相关信息，确保网上报名信息准确无误，切实为参加预征的毕业生提供优质服务。
4、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系要明确把预征对象计入各系就业率、把毕业生预征工作作为评价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明确工作目标和责任制，层层分解工作任务；要充分发挥学生工作队伍特别是毕业班辅导员的积极作用，把工作做到每一个班级、宿舍。各系要建立与预征兵学生离校后的有效联系方式。
征集高校毕业生入伍，是适应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进一步优化兵员结构，提高兵员质量和加强基层指挥军官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通知要求，高度重视，周密安排，精心组织，把这件利国、利民、利军的大事办好，使我院预征工作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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